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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典型案例

2个合伙人决定成立一家公司用于项目操作，
其中，

▪ 一位以资本入股；
▪ 一位则以劳务入股；
▪ 考虑以下三种情况：

A. 持股比例为50%：50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；
B. 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；
C. 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2: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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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香港公司规管的“金字塔结构”

• 第一级：香港公司条例及判例法；

• 第二级：Table A/公司组织大纲和章程；

• 第三级：股东协议；

• 第四级：股东/董事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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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• 股东大会：周年股东大会/特别股东大会。

• 周年股东大会：根据公司条例第111条规
定，需每年按时举行：

• 委任董事、制定董事薪酬；

• 通过公司账目；

• 委任审计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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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• 如果没有按时举行股东大会：根据公司大纲
和章程及Table A规定：

–第91条 ：在公司...每年的周年大会上...
董事中的三分之一...须卸任..

–董事会失效；

–董事行为变为非法，需负个人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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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• Re Sheecon Trading Company Limited, 

unrep, 28th April 1995 HCMP780 of 199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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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• 应请求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的情形
– 应董事请求；

–董事应股东请求安排召开（股东需持
有不少于5% 公司已缴足资本）；

– 应股东要求召开。

7



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法定人数
• 旧M&A“2位股东亲自出席或授权他人出席，且2
人持有股份不低于50%”；

• 新M&A“2位股东亲自出席或授权他人出席”；
• Table A 56. 如在指定的会议时间之后半小时内，未有法

定人数出席，而该会议是应成员的请求书而召开的，该会议
即须解散；如属其它情况，该会议须延期至下星期的同一日
在同一时间地点举行，或延期至董事所决定的其它日期，及
于董事所决定的其它时间及地点举行；如在指定的延会时间
之后半小时内，未有法定人数出席，则出席的成员即构成法
定人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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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• 公司管理及董事/董事局的权力

• 董事/董事局之间的差异；

• 公司章程、 Table A、股东、股东协议的权力；

• 法定人数(2名董事？）；

• 董事决议对全体的董事均有约束力。

• 股东大会的权力

• 一名股东符合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人数吗；

• 特别决议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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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82. 在本条例的条文、章程大纲、章程细则

及藉特别决议给予的任何指示的规限下，
公司的业务及事务须由董事管理，而董事
可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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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

香港公司管理的专业分享

董事罢免

• 如何罢免—根据香港公司条例及公司
章程相关规定进行；(S157B)

• 是否存在永久董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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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协议

公司章程的性质：

• 它是全体股东之间的一份特殊协议，只能根据股
东特別决议进行修改（请参考公司章程），用于
规管新旧股东、董事及公司，是一份公开文档。

股东协议的性质：

• 它是一份私人协议，在全体签署人的一致同意下
可进行修改，它不适用于因转股或配股新加入的
股东，而仅仅适用该协议的签署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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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协议

公司章程VS股东协议，

哪个更佳？

公司需要是股东协议中的一方
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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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可以做什么

根据法律规定，股东可享受的权利

• 小股东利益可以得到保护：小股东可以通过公司条例第
168A条《在不公平损害的个案中采取清算以外的补救方法 》
规定，法定衍生诉讼，普通法衍生诉讼，股东个人请求，申
请保护自身利益。

• 股东有权获取公司管理信息：公司条例第120条《查阅会议
记录》、第152FA条《 查阅令》规定，股东有权查阅、获
取公司的管理信息，维护自身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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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可以做什么

根据法律规定，股东可享受的权利

• 股东有权采取不得已的补救方法：公司条例177(1)(f)
条“法院认为公司清算是公平公正的”规定，股东可以
采取不得已的补救方法，申请将公司结束。

• 股东有权在公司清算前要求资产保障：通过委任临时
清算人得以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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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可以做什么

基本权利

• 作为股东，您可以：查阅文档，获取财务信息，
参加周年股东大会，掌管主要合同的通过，结束
公 司 ， 以 及 公 司 章 程 规 定 的 其 他 权 利 。

• 作为董事，您可以：掌管公司运营，获取财务信
息（明细），管理员工等。（见公司章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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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1—“关于获取公司管理信息”

目的：

为将来可能遇到的谈判及诉讼收集、准备信息。

• 查阅股东会议记录、股东登记册、董事登记册
– 公司条例第120条 ；（查阅会议记录簿册）

– 公司条例第98条；（查阅成员登记册）

– 可供股东获取；

– Table A 第126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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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1—“关于获取公司管理信息”

目的：

为将来可能遇到的谈判及诉讼收集、准备信息。

• 查阅董事会议记录、公司账簿及记录
– 公司条例第121(3)条 （账簿的备存）及 Table A 第

125条；

– 可供董事获取；

– 仅限于履行董事职责时才能获取相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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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1—“关于获取公司管理信息”

目的：

为将来可能遇到的谈判及诉讼收集、准备信息。

• 查阅公司文档（包含上述文档）
– 香港公司条例第152FA条 （查阅令）；

– 可供股东获取；

– 仅限于股东查阅与自己有关的文档（如对其持有股份
进行估值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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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2—关于“法定权利的执行”

目的：施压以遵守所有相关法定要求。

• 周年股东大会
• 根据公司条例第111条规定：需每年定期举行；

• 根据公司条例第122（1）条规定：需每年准备/提交
财报审计决算。

• 补救方法：诉诸法庭强制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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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3—关于“不公正待遇”

公司条例第168A(2)(a)(iv)条规定：

作出它认为合适的其他命令，不论是为以下事项或
其他事项作出命令：

• 规定该指明法团的其他成员购买该指明法团的任
何成员的股份；

• 该指明法团本身购买该指明法团的任何成员的股
份；

• 该指明法团本身购买该等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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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3—关于“不公正待遇”

S168A(1)公司条例第168A条（1）规定：

• 指明法团的任何成员如投诉指明法团的事
务现时正以或曾以不公平地损害普遍成员
或任何部分成员(包括其本人在内)的权益的
方式处理，则可根据本条藉提出呈请向法
院申请作出一项命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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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3—关于“不公正待遇”

谁可以申请
• 公司现有股东或过去股东(香港公司条例第168A(2A)
条)；

• 任何人如在去世当日是某指明法团的成员，其遗产代理
人、或任何凭借该人的遗嘱或因涉及该人的无遗嘱遗产
而成为该指明法团的股份的受托人或享有该指明法团股
份的实益权益的人（香港公司条例第168A(5)条）；

• 匿名股东可以申请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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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3—关于“不公正待遇”

公司条例第168A(2) (a)条下其他补救方法：

• 禁制令；

• 饬令以该指明法团的名义按法院指定的条款，向所指
定的人提出法院认为合适的法律程序；

• 委任一名接管人或管理人；及

• 股份购买；

• 损害赔偿和利息。

• 上述“指明法团”包括香港公司或非香港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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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4—关于“法院清算”

不得已的补救方法——公司清算

根据公司条例第S177 (1) (f) 规定：

• 如果法院认为将公司清算是公正公平
的，则该公司可以进行法院清算。

• 此外，可以委任临时清算人保障公司
资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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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4—关于“法院清算”

谁可以申请
• 根据公司条例第179条：

– 分担人（股东）、债权人。

• 根据公司条例第177(1)(f)条，以下属于违背“公平公
正原则”的 行为：
– 被剔除出董事局；
– 对管理层信任缺失；
– 不支付股息；
– 僵局；
– 未达/已达公司成立目标。

▪此方法通常与公司条例第168A 条同时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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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5—关于“强制令”

根据公司条例第350B条，可申请强制令的情况包括：

• 违反或企图违反或协助、教唆、怂使或促致另一人违反公司条
例；

• 以威胁、承诺或其它方式诱使或企图诱使另一人违反本条例；

• 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明知地牵涉入或参与另一人违反本条
例；

• 串谋他人违反本条例；

• 违反他以任何身分(以该指明法团董事身分除外)对该指明法团
负有的受信责任；或

• 违反他作为该指明法团的董事对该指明法团负有的受信责任或
其它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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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器评估5—关于“强制令”

法院可授权强制令

• 强制阻止违反行为；

• 要求违反本条例的人向任何其它人给予损
害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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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C下，大股东有权做什么

情况C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2:1。
• 可以控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

• 在没有股东协议阻止的情况下，可以罢免小股东
的董事职务。

• 可以将自己部分股份转给代名股东，以避免股东
大会中决议僵局的发生。

• 评估自身地位并制定适当策略：防止小股东声称
该公司为半合伙性质，并减少及淡化小股东对公
司的贡献及重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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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C下，大股东有权做什么

情况C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2:1。
• 保持对公司的控制。

• 满足法定要求，避免公司条例第168A条谈及的“不公平待
遇”的发生。

• 确保所有董事行为及董事决定公开透明并有相应的存档，
避免因受信责任的违背引起的起诉发生。

• 确保公平公正对待小股东。

• 复查股东协议以免违背协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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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B下，大股东有权做什么

• 情况B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。

• 依旧可以主持召开股东大会

• 通过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委任一名以上董
事组成董事会。

• 如上述情况C所提之其他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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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B和C下，小股东有权做什么

• 情况B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。
• 情况C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2:1。

• 很可能会被大股东罢免董事职务。

• 监督公司满足所有法定要求，如周年股东
大会、财务报表。有必要的话须请求法庭
介入。

• 对董事或大股东的错误行为及时采取行
动——强制令、起诉并对其违背受信责任
申请损害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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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B和C下，小股东有权做什么

• 情况B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。
• 情况C：持股比例为51%：49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2:1。

• 在S152FA适用情况下，查阅股东会议记录
和其他文档，以为仲裁/法庭诉讼收集信息。

• 公司条例168A和171(1) (f) 规定内容：

“在不公平损害的个案中采取清算以外的补救方法”
和“法院认为将公司清算是公平公正的”。

• 根据股东协议起诉请求损害赔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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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A下，股东有权做什么

情况A：持股比例为50%：50%，董事职位比例为1:1。
• 不能召开董事大会；
• 不能召开股东大会；
• 很有可能不能管理银行账户；
• 停止公司的管理 ；
• 只能诉诸法庭寻求解决。

给小股东的建议：
• 依照股东协议保护自己的权益，包括，被任命为董事；
除了法定信息外，获取更多公司信息；遇到僵局时进行
股权回购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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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• 30年前

• Mr. Ng, Mr. Ho 和 Mr. Choy 三人成立了一家叫
做Ng Ho Choy Company的香港无限公司。

• 三人皆为合伙人。

• 彼此信任、亲密无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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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• 20年前
• Ng Ho Chop Company 生意兴隆、蒸蒸日上；
• 将Ng Ho Choy Company 的业务转移至一家叫
做Lucky Company Limited （简称“Lucky”）的
香港有限公司；

• 原来三位合伙人=平等的股东=董事；
• 彼此信任 – 三人均参与公司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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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• 10年前

• Lucky 公司之业务持续增长；

• Lucky公司所有股权转入一家叫做HoCo的
BVI公司；

• Lucky公司对子公司HoCo完全控股；

• Mr Ng，Mr. Ho, Mr. Choy = 平等的HoCo
公司股东=HoCo公司和Lucky公司董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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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HoCo集团架构图

Mr. Ng Mr. Ho Mr. Choy 

HoCo(BVI) * 

Lucky (HK) *

Factory ( China) * 

33.3% 33.3%
33.3%

100%

100%

* Mr. Ng, Mr. Ho 和 Mr. Choy 均为HoCo集团董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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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• 5年前

• Mr. Ng 开始与Mr. Ho 及 Mr. Choy出现
分歧和不合；

• 未经告知Mr. Ng，Mr. Ho and Mr. 
Choy 一直从Lucky公司挪用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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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• 最近

• 在未获得Lucky公司决议的情况下， Mr. Ho 和
Mr. Choy 将二人共同资产以高于Mr. Ng期望的
溢价出售给Lucky 公司（自利交易，即Self 
Interest Transaction ）；

• 在Mr. Ng不在场的情况下，Mr.Ng被Lucky 及
HoCo的AGM（周年股东大会）剔除出董事局；

• Mr. Ng 打算辞职，并希望将其所持有股份出售
给Mr. Ho 及 Mr. Choy，但遭到拒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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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Mr. Ng可以有什么

补救方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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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香港的衍生诉讼
• 针对HoCo(BVI)公司“少数股东欺诈”，其所
存在的不当行为。

• 公司拥有Lucky公司 - Mr. Ng 在这里已丧失
发言权 。

• 双重衍生诉讼。

42



一个实际案例

香港的不公平损害诉讼
• 香港公司条例第168A条 – 不公平损害诉讼。

• HoCo (BVI)= 指明法团。

• 半合伙制。
• 挪用=违反法定义务。

• HoCo(BVI) 公司董事= Lucky 公司董事。

• 作为HoCo (BVI)公司董事， Mr. Ho 和 Mr. Choy 对
其子公司Lucky公司存在不当行为：即，未经Lucky
公司决议通过，便将二人的共同资产以高价卖给
Lucky 公司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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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香港的不公平损害诉讼
• Mr. Ng在被剔除出董事局上，受到不公平待遇，
且Mr. Ho 和Mr. Choy 拒绝以合理、公平的价格
收购Mr. Ng所持有之股票。

• 可能的结果：Mr. Ho 和 Mr. Choy 收购 Mr. Ng所
持有之股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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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实际案例

香港的清算诉讼

• Mr. Ng可以要求对HoCo(BVI) 公司进行清算 : 香港
公司条例第327条 –非注册公司的清算(如法院认为
将公司清算是公正公平的)。

• HoCo(BVI) 清算人可以要求对Lucky公司进行清算。

• HoCo (和Lucky) 公司具有偿付能力、经济状况良好,
清算也许并非最佳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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